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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烈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郑州舰及有关驻边部队全体官兵：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7周年来临之际，中共郑州市委、郑州市人民政府向你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一直以来，驻郑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出色完成了战备、演训、

执勤等多样化军事任务，积极发扬拥政爱民光荣传统，深入参与和支持经济发展、维稳处突、抢险救灾等工作，以实际行动助力郑州国家中
心城市现代化建设、护佑全市人民的幸福平安，不愧为“威武之师、文明之师”。郑州舰、62分队全体官兵勇闯远海大洋、驻守国门一线，维护
祖国海洋权益、捍卫主权，是卫国戍边的“钢铁长城、国之利剑”。全市红军老战士、烈军属、残疾军人、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
始终不忘军人使命、革命本色，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上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造福，续写了精彩人生。在此，市委、市政府向你们致以衷心
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当前，全市上下正在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锚定“两个确保”，
全面深化“三标”活动、深入推进“十大战略”行动和“十大建设”工程，聚焦“当好国家队、提升国际化，引领现代化河南建设”总要求，加快“四高
地、一枢纽、一重地、一中心”和郑州都市圈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郑州实践迈出更大步伐。希望广大官兵一如既往支持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为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市委、市政府将坚定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加强国防动员准备和全民国防教育，
积极服务部队备战打仗，全力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健全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持续深化军民融合发展，不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新时
代军政军民关系。

衷心祝愿驻郑部队、郑州舰、62分队各项建设不断取得新成绩！祝同志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中共郑州市委
郑州市人民政府
2024年7月31日

新政规定，灵活就
业人员未按时足额缴纳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
育保险费的，暂停其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
保险待遇。灵活就业人
员欠费在3个月以内的，
按规定足额补缴所欠的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
育保险费后，恢复其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

保 险 待 遇（含 欠 费 期
间）；欠 费 超 过 3 个 月
的，视为自动退出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
险，欠费期间的医疗费
用由本人承担。再次参
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的，自足额缴
费当月起按规定享受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
保险待遇。

“八一”慰问信

郑州调整基本医保和生育保险待遇规定

灵活就业人员
符合条件可享生育险待遇

今年起，灵活就业人员参加郑州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应当同
时参加生育保险，灵活就业人员按时足额缴费可享职工生育医疗保
险待遇。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做好全市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待
遇保障，经市政府同意，郑州市调整全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
险待遇有关规定。这是记者昨日从郑州市医疗保障局获得的信息。

据介绍，此次政策调整，
进一步规范了全市基本医疗
保险和生育保险待遇享受的
条件、标准、起止时间以及办
理方法，明确基本医疗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政策和经办工作，
确保参加我市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人员在
待遇政策享受上的公平性、一

致性。
新政规定：用人单位及其

职工应当按月足额缴纳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费，
其参保人员缴费当月按规定
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
保险待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生育保险中断缴费当月停
止享受待遇。

新政调整了非初次以灵
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郑州市职
工医保（生育保险）人员的待遇
享受条件、时间。主要指在我市
参加工作并缴纳过职工医保（生
育保险）的参保人员、在我市领
取失业保险金期满的参保人员，
后期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
职工医保（生育保险）人员。

政策规定，2024年 1月 1

日起，与我市用人单位解除劳
动关系的参保职工或领取失
业保险金期满的参保人员，以
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的，应同时参加
生育保险。灵活就业人员按
月足额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生育保险费的，自缴费当
月起按规定享受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生育保险待遇。

新政明确了以灵活就业
人员身份初次参加我市职工
医保（生育保险）人员的待遇
享受条件、时间。具体来说，
2024年 1月 1日起，以灵活就
业人员身份初次参加我市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应同时参
加生育保险。连续缴费满 3

个月后按规定享受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待遇。

据介绍，灵活就业人员生
育保险费由个人按月缴费，
缴费基数与其参加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缴费基数一致，缴
费标准为本人参保缴费基数
的1%。

职工医保、生育保险中断缴费当月停止待遇

灵活就业人员非初次参保，缴费当月可享待遇

灵活就业人员初次参保享受待遇，需连续缴费满3个月

下周六七夕节
结婚登记正常办理

本报讯（记者 田莎）许多新
人选择在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登
记结婚，见“证”爱情。今年七夕
节恰逢周六，不是工作日能否办
理结婚登记呢？

“让新人们高兴而来、幸福而
归。”为了满足新人们的美好心
愿 ，郑 州 市 民 政 部 门 为 爱 加
班。昨日，记者从郑州市民政
局获悉，该局近日已下发《关于
做好“七夕节”结婚登记服务工
作的通知》，请各区县（市）民政
部门积极响应群众需求，安排
婚姻登记处 8 月 10 日（七夕节）
正常办公，并提前在民政部门
官网公告、婚姻登记处张贴上
班通知，明确预约登记的途径
和时间。

通知还提出，各区县（市）民
政部门要综合分析研判，结合自
身情况，做好结婚登记高峰期应
急预案，合理调配好人员，适当增
加登记服务窗口，确保登记现场
安全有序。要落实国家相关政策
规定，合理安排工作人员调休或
轮休。

同时，要结合当地实际，科学
统筹谋划，开展集体颁证、网红打
卡、签名宣誓、集体婚礼、主题婚
礼等活动，增添新人们的仪式感、
幸福感，弘扬文明、简约、适度的
现代婚俗新风。

扫码查看各登记处地址
及咨询预约方式

新政规定，灵活就
业人员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 和 生 育 保 险 合 并 实
施，其本人生育发生的
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从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中支付。灵活就业人员
生育津贴由本人或其委
托人向医疗保险经办机
构申领。生育津贴按日
计发，日标准按照灵活
就业人员上年度月平均

缴 费 基 数 除 以 30 计
算。生育保险待遇按生
育保险现行政策有关规
定执行。

按照规定，新政自
印发日起实施。对 2024
年 1 月 1 日至文件印发
前参保人员产生的职工
生育保险费用，由各级
医保经办机构按规定做
好相关费用补报工作。
记者 王红

灵活就业人员欠费超过3个月
视为自动退保

职工医保和生育保险合并实施


